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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公参民”有必要

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开发商为了
卖 楼 而 在 楼 盘 所 在 小 区 建 公 办 名 校 分
校，“学校没盖，名声在外”“名校冠名，一
挂就灵”……这种办学模式对教育生态
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一些地方借机炒
作名校概念，拔高家长心理预期，实际教
育体验却大打折扣。

为此，今年 5 月份新修订发布的《民
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公办学校举
办或参与民办学校提出了“不得以品牌
输出方式参与办学”的禁止规定。“公办
学 校 以 品 牌 输 出 方 式 参 与 举 办 民 办 学
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也产生了
较多问题。一方面，稀释了公办学校本
身的品牌资源，加剧教育焦虑；另一方
面，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利用公
办学校的优质品牌，采用民办学校的收
费机制，对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不公
平，扰乱了教学秩序。”教育部发展规划
司司长刘昌亚说。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参民’办
学模式，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兴起的。”
业内专家介绍，1993 年发布的《中国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充分发挥各级政
府、社会各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办学积极
性，坚持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
育经费。要改革办学体制，改变政府包
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
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当时，
我国教育总体上还比较落后，教育投入
不足、教师待遇偏低、办学条件差。利用
公办资源举办民办学校，按民办收费，成
为快速拓宽教育资源的重要措施。

2006 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实施
后，有关部门即发文要求全面停止审批
新的改制学校，并对现有改制学校进行
清理规范；2008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进
一步做好义务教育阶段改制学校清理规
范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于当年内基本
完成改制学校的清理规范任务。但在 10
多年后的今天，各地仍有“国有民办”“公
办民助”等“公参民”学校。

熊丙奇认为，相比 10 多年前，我国当
前规范清理“公参民”办学模式，已有了不
一样的办学环境。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国教育资源尤其是义务教育资源，已经

不像 10 多年前那么紧缺。一些地方义务
教育阶段民办校体量过大，也引起了家长
对义务教育阶段办学的不满。因此，治理

“公参民”已成为必须要做出的选择。

■ 不能存在模糊地带

此 次 教 育 部 等 八 部 门 发 布 的 通 知
中，对“公参民”学校具有以下四种情形
的，均要求转为公办学校。一是公办学
校单独举办或者公办学校与其他公有主
体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二是公办
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

“公参民”学校，经协商一致且条件成熟
的；三是既有居住社区配套建设的“公参
民”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转为公办
学校，也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
学位、继续办学；四是公办学校与其他社
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
不符合“六独立”要求（即独立法人资格、
校园校舍及设备、专任教师队伍、财会核
算、招生、毕业证发放）且难以整改到位
的，可视情况转为公办学校或终止办学。

此外，通知还要求新建居住社区配
套建设的义务教育学校，应当建为公办
学校。既有居住社区配套建设的“公参
民”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转为公办
学校，也可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提供学位、继续办学。

由此可见，除了少数符合“六独立”
要求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可以在与公办
学校相剥离的前提下继续举办民办学校
外，其他“公参民”学校都将转为公办学
校或终止办学。

“对于‘公参民’来讲，如果学校本身
就 是 由 公 办 校 举 办 的 ，也 就 是 所 谓 的

‘校中校’，没有社会力量参与，很自然
就 能 转 成 公 办 。 对 于 由 国 有 资 源 举 办
的民办学校，因为没有社会力量参与，
解 决 起 来 也 一 样 。 国 家 要 增 强 对 学 校
的 保 障 ，把 教 师 纳 入 到 公 办 编 制 体 系

中。”熊丙奇说。
对于公办参与举办，同时有社会力

量进入的学校，如果之前办学实行了“六
独立”，按规定可以转为民办。如果是小
区配套的学校，由于要履行配套资质，如
果要改为民办，需要政府购买学位。“简
单来讲，就是公办的归公办，民办的归民
办，不能存在模糊地带。”熊丙奇表示。

■ 加大财政投入“接盘”

“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首先要改
革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强化省级财
政对义务教育的统筹。”业内专家认为，
合理控制民办义务教育规模，在一些地
方存在已有民办学校要转公或者退出的
问题。不论转公还是退出，都需要加大
财政投入来“接盘”，否则就会影响到义
务教育资源保障。

熊丙奇认为，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还采取以县级财政为主的方式，
这导致对义务教育的保障力度受县级财
政的影响，财政实力薄弱的地区保障力
度就不够。要加大对义务教育的保障力
度，有必要调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由省级财政统筹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这
也是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缩
小省域内地区教育差距的需要。

另外，要把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纳入
生均拨款体系。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明确规定，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
利性民办学校。《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
例》进一步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不能进行关联交易，也不得被社会组
织或个人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
式控制。这明确限定了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的公益属性。另外，从去年起，我国各
地的义务教育民办学校，都实行“公民同
招”“电脑摇号随机录取”。在这种政策
环境下，应给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一样的
生均拨款。

义务教育告别“公参民”
日前，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公办学校单独举办的民办、公办学校与地方政府及

相关机构合作举办的义务学校，应办为公办学校；不再审批新的“公参民”学校，公办学校也不得以
举办者变更、集团办学、品牌输出等变相举办民办义务教育。

“这是对《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的落实。”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
为，义务教育具有很强的公益属性。但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存在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体量、
比重过大，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部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过度逐利违规招生违规办学，甚至公办学
校借民办名义收费的“假民办”等问题。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

2018 年 5 月 5 日，浙江杭州市热门民办初中建兰中学举行自主
招生面试。临近中午 11点，许多家长冒雨守候在校门口。（资料图）

2018 年 7 月 6 日，陕西西安市民办
小升初面谈首日，民办学校中有 16 所
开始面谈工作。（资料图）

9 月 5 日，位于唐山市丰南区的惠达卫
浴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在车间工作。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积极拓
宽村民就业渠道，通过加大人员培训、建立

“乡村工厂”等多种方式，将就业岗位送到
村民家门口，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实
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河北丰南河北丰南

家门口就业助增收家门口就业助增收

兰科植物中极其罕见的原始类型——
双蕊兰被称为兰科的活化石，被誉为植物
界“大熊猫”，属珍稀濒危植物。近日，11 株
双蕊兰现身辽宁老秃顶子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其中 10株以丛状形式生长。

据 介 绍 ，双 蕊 兰 隶 属 于 兰 科 ，双 蕊 兰
属，是我国特有的单种属植物，是珍稀濒危
植物。双蕊兰为腐生小草本，茎直立、不分
枝、近圆柱状、无蕊喙，生长发育期仅 20 余
天，8 月中旬出土，9 月初枯萎后腐烂。由于
双蕊兰特殊的生长环境及短暂的生活史，
其繁殖方式至今未知。双蕊兰的发现对第
四纪冰缘气候和燕山运动期间植物消长有
着特殊的科学研究价值。

为更好地保护双蕊兰，辽宁老秃顶子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抚顺管理站在沟口和居
民区设立了警示宣传牌，对既有双蕊兰的
区域进行保护，重点区域由护林员 24 小时
值班看守。

11株“植物界大熊猫”
双蕊兰现身辽宁

这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兴镇境内
的二级公路和盘山公路（2020 年 10 月 28 日
摄，无人机照片）。

位于桂西北大石山区的广西都安瑶族
自治县，全县总面积 4000 多平方公里，石山
面积占 89%，素有“石山王国”之称。千百年
来，当地许多群众因封闭深陷贫困。

近年来，都安瑶族自治县各族党员干
部群众凭着“雄心征服千层岭，壮志压倒万
重山”的都安精神，不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在崇山峻岭间开山凿石，建设一条又
一条脱贫路、振兴路、小康路。

目前，都安已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
两条高速公路在境内交汇，正在修建的贵阳
至南宁高铁经过这里，还有大量乡村公路如
蜘蛛网般连接巍巍群山间的千家万户。纵横
交错的交通路网，为这个瑶族自治县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提供更加快速便捷的通途。

“石山王国”
打造发展大通途


